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易 字 第 809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許 碧 聰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名 譽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年 度 偵 字 第 6  05

        419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07

        許 碧 聰 無 罪 。  08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09

        一 、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被 告 許 碧 聰 因 不 滿 告 訴 人 即 前 媳 婦 施 雅 涵 及  10

            施 雅 涵 之 父 母 施 敏 良 、 林 碧 芬 ， 竟 基 於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意 ， 在  11

            臉 書 網 站 上 以 「 許 小 聰 」 之 顯 示 名 稱 ， 接 續 於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 12

            時 間 ， 在 位 於 彰 化 縣 ○ ○ 鎮 ○ ○ 路 ○ ○ 號 之 住 處 ， 以 手 機 登 打  13

           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文 字 在 公 開 網 頁 上 ， 以 此 方 式 暗 示 施 敏 良 、 林  14

            碧 芬 、 施 雅 涵 為 不 盡 親 職 、 違 反 倫 常 之 人 （ 該 等 文 字 雖 未 提  15

            及 具 體 姓 名 ， 但 只 要 與 被 告 、 施 敏 良 兩 家 稍 有 熟 識 、 知 悉 施  16

            雅 涵 離 婚 之 人 ， 即 可 推 知 被 告 在 講 施 雅 涵 及 其 父 母 ） ， 足 以  17

            貶 損 施 敏 良 、 林 碧 芬 、 施 雅 涵 之 名 譽 ， 因 認 被 告 涉 犯 刑 法 第  18

            309條 第 1項 之 公 然 侮 辱 罪 嫌 等 語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按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，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； 不  20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，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 21

            條 第 2 項 、 第 301 條 第 1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認 定 不 利 於 被  22

            告 之 事 實 ， 須 依 積 極 證 據 ， 苟 積 極 證 據 不 足 為 不 利 於 被 告 事  23

            實 之 認 定 時 ， 即 應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認 定 ， 更 不 必 有 何 有 利 之  24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又 檢 察 官 對 於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應 負 提 出 證 據 及 說 服  25

            之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。 倘 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，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 26

            極 證 明 ， 或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，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有  27

            罪 之 心 證 ，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，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 28

            知 。 有 罪 之 判 決 書 應 於 理 由 內 記 載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 29

            及 其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4 條 第 2 項 及 第 310 條 第  30

            1 款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係 據 以 確 定 具 體 的  31

            刑 罰 權 之 基 礎 ， 自 須 經 嚴 格 之 證 明 ， 故 其 所 憑 之 證 據 不 僅 應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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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且 須 經 合 法 之 調 查 程 序 ， 否 則 即 不 得 作 為 有  01

            罪 認 定 之 依 據 。 倘 法 院 審 理 之 結 果 ， 認 為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 02

            ， 而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， 即 無 前 揭 第 154 條 第 2 項 所 謂 「 應 依 證  03

            據 認 定 」 之 犯 罪 事 實 之 存 在 。 因 此 ， 同 法 第 308 條 前 段 規 定  04

            ， 無 罪 之 判 決 書 只 須 記 載 主 文 及 理 由 。 而 其 理 由 之 論 敘 ， 僅  05

            須 與 卷 存 證 據 資 料 相 符 ， 且 與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無 違 即 可  06

            ， 所 使 用 之 證 據 亦 不 以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者 為 限 ， 即 使 不 具 證 據  07

            能 力 之 傳 聞 證 據 ， 亦 非 不 得 資 為 彈 劾 證 據 使 用 。 故 無 罪 之 判  08

            決 書 ， 就 傳 聞 證 據 是 否 例 外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本 無 須 於 理 由 內  09

            論 敘 說 明 。  10

        三 、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涉 犯 公 然 侮 辱 罪 嫌 ， 無 非 係 以 被 告 之 供 述 、  11

            證 人 施 敏 良 、 林 碧 芬 、 施 雅 涵 之 指 訴 、 被 告 之 臉 書 網 頁 翻 拍  12

            照 片 、 LINE對 話 紀 錄 1 份 、 財 物 點 交 保 證 書 、 委 託 書 、 收 據  13

            暨 保 費 分 攤 繳 納 證 明 書 等 為 其 主 要 論 據 。  14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對 其 有 於 附 表 所 示 時 間 ， 張 貼 如 附 表 所 載 內 容 之 發 文 在  15

            其 個 人 臉 書 網 頁 等 情 ， 雖 供 認 不 諱 ， 然 堅 詞 否 認 有 何 公 然 侮  16

            辱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其 發 表 這 些 是 在 抒 發 心 情 ， 其 子 許 國 祥 被 詐  17

            欺 集 團 騙 錢 ， 此 時 施 雅 涵 提 出 要 與 許 國 祥 離 婚 ， 放 棄 孫 子 不  18

            養 ， 並 把 有 價 值 的 東 西 都 拿 走 ， 也 不 付 扶 養 費 ， 是 經 過 法 院  19

            調 解 才 願 意 ， 施 雅 涵 還 要 求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9萬 元 才 肯 將 孫  20

            子 的 保 險 過 戶 到 其 名 下 ， 其 知 道 發 表 這 些 會 傷 害 到 人 ， 所 以  21

            其 沒 有 指 名 道 姓 去 傷 害 誰 ， 只 是 對 於 社 會 的 現 象 去 抒 發 ， 像  22

            寫 故 事 一 樣 ， 告 誡 世 人 這 樣 的 舉 動 ， 沒 有 指 名 道 姓 還 要 被 告  23

            ， 社 會 的 言 論 自 由 怎 麼 辦 等 語 。  24

        五 、 經 查 ：  25

        （ 一 ） 按 妨 害 名 譽 罪 章 的 法 條 結 構 及 編 排 體 系 ， 刑 法 第 309 條 處  26

              罰 的 是 「 公 然 侮 辱 」 之 言 論 ， 第 310 條 則 處 罰 「 意 圖 散 布  27

              於 眾 ， 指 摘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事 」 之 言 論 。 學 說  28

              多 以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誹 謗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「 意 圖 散 布 於  29

              眾 ， 而 指 摘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『 事 』 」 而 將 「 言  30

              論 」 區 分 為 「 事 實 陳 述 」 及 「 意 見 表 達 」 二 種 。 刑 法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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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309 條 立 法 理 由 亦 明 示 ： 若 侮 辱 則 無 所 謂 事 實 之 真 偽 ； 至  01

              誹 謗 則 於 事 之 真 偽 應 有 分 辨 等 語 。 司 法 院 院 字 第 2179號 解  02

              釋 曾 舉 例 區 別 二 者 謂 ： 「 某 甲 對 多 數 人 罵 乙 女 為 娼 ， 如 係  03

             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而 指 摘 或 傳 述 其 為 娼 之 具 體 事 實 ， 自 應 成 立  04

  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之 誹 謗 罪 ， 倘 僅 漫 罵 為 娼 ， 並 未 指 有  05

              具 體 事 實 ， 仍 屬 公 然 侮 辱 ， 應 依 同 法 第 309 條 第 1 項 論 科  06

              。 」 即 明 示 二 者 之 不 同 。 是 「 侮 辱 」 係 指 以 粗 鄙 、 抽 象 之  07

              言 語 、 舉 動 、 文 字 、 圖 畫 等 ， 對 他 人 予 以 侮 謾 、 辱 罵 ， 足  08

              以 減 損 或 貶 抑 他 人 在 社 會 上 客 觀 存 在 之 人 格 或 地 位 ， 始 得  09

              以 該 罪 相 繩 。 公 訴 意 旨 雖 認 被 告 發 表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內 容 ，  10

              係 抽 象 謾 罵 、 貶 抑 告 訴 人 3 人 不 盡 親 職 及 缺 乏 倫 常 觀 念 等  11

              語 。 然 被 告 所 發 表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內 容 ， 並 非 係 以 粗 鄙 、 抽  12

              象 之 言 語 、 舉 動 、 文 字 、 圖 畫 等 ， 對 告 訴 人 3 人 予 以 侮 謾  13

              、 辱 罵 ， 故 被 告 所 為 ， 尚 非 對 告 訴 人 3 人 構 成 公 然 「 侮 辱  14

              」 之 問 題 ， 自 難 成 立 刑 法 第 309 條 之 公 然 侮 辱 罪 。  15

        （ 二 ） 按 事 實 陳 述 有 所 謂 真 實 與 否 的 問 題 ； 意 見 表 達 或 對 於 事 物  16

              之 「 評 論 」 ， 因 為 涉 及 個 人 主 觀 評 價 的 表 現 ， 即 無 所 謂 真  17

              實 與 否 之 問 題 。 是 以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3 項 前 段 規 定 「 對 於  18

              所 誹 謗 之 事 ， 能 證 明 其 為 真 實 者 ， 不 罰 」 等 語 ， 既 謂 可 以  19

              證 明 為 真 實 者 ， 祇 有 「 事 實 」 方 有 可 能 ， 此 更 足 以 證 明 我  20

              刑 法 誹 謗 罪 僅 規 範 事 實 陳 述 。 至 於 針 對 特 定 事 項 ， 依 個 人  21

              價 值 判 斷 提 出 主 觀 之 意 見 或 評 論 ， 縱 使 尖 酸 刻 薄 ， 批 評 內  22

              容 足 令 被 評 者 感 到 不 快 或 影 響 其 名 譽 ， 並 不 在 誹 謗 罪 之 處  23

              罰 範 圍 。 然 言 論 中 事 實 陳 述 與 意 見 表 達 在 概 念 上 本 屬 流 動  24

              ， 有 時 難 期 其 涇 渭 分 明 。 是 若 意 見 係 以 某 項 事 實 為 基 礎 或  25

              發 言 過 程 中 夾 論 夾 敘 ， 將 事 實 敘 述 與 評 論 混 為 一 談 時 ， 即  26

              應 考 慮 事 實 之 真 偽 問 題 。 故 若 行 為 人 係 針 對 具 體 事 實 ， 依  27

              個 人 價 值 判 斷 提 出 主 觀 意 見 或 評 論 ， 縱 使 批 評 內 容 足 令 被  28

              批 評 者 感 到 不 快 或 影 響 名 譽 ， 苟 無 犯 罪 故 意 ， 自 不 能 成 立  29

              誹 謗 罪 。 至 於 行 為 人 是 否 具 有 誹 謗 之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故 意 ，  30

              須 依 行 為 當 時 之 具 體 情 況 客 觀 判 斷 之 ， 倘 無 證 據 足 證 行 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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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人 係 出 於 惡 意 之 情 況 下 ， 即 應 推 定 其 係 以 善 意 為 之 。 再 基  01

              於 刑 法 謙 抑 性 思 想 ， 而 妨 害 名 譽 罪 章 為 故 意 犯 罪 ， 刑 法 既  02

              有 防 止 犯 罪 之 最 後 手 段 的 性 質 ， 又 生 活 利 益 種 類 極 為 繁 多  03

              ， 無 法 盡 受 刑 法 之 保 護 ， 僅 有 侵 害 重 大 生 活 利 益 之 行 為 始  04

              有 以 刑 法 加 以 保 護 之 必 要 ， 以 於 刑 罰 屬 於 最 嚴 重 之 懲 罰 及  05

              法 益 保 護 間 取 得 平 衡 ， 則 妨 害 名 譽 類 型 之 犯 罪 行 為 ， 倘 成  06

              立 犯 罪 門 檻 過 低 ， 僅 因 言 語 失 當 ， 動 輒 以 刑 罰 相 加 ， 顯 非  07

              我 國 法 秩 序 所 欲 追 求 之 現 象 。 又 基 於 文 義 解 讀 可 能 被 曲 解  08

              之 風 險 性 ， 凡 涉 及 言 論 內 容 、 表 達 等 方 式 是 否 構 成 刑 法 第  09

              310 條 第 1 項 之 誹 謗 罪 ， 在 語 意 闡 釋 及 斷 句 過 程 中 ， 自 不  10

              應 以 斷 章 取 義 之 微 觀 方 式 來 解 讀 或 評 價 ， 否 則 易 造 成 「 寒  11

              蟬 效 應 」 ， 甚 至 羅 織 入 罪 的 「 文 字 獄 」 ， 實 非 現 代 民 主 法  12

              治 所 樂 見 ， 且 亦 有 礙 不 同 立 場 之 觀 點 ， 經 由 言 論 發 表 而 充  13

              分 揭 露 其 意 見 ， 以 使 組 成 社 會 之 每 個 人 都 能 有 了 解 、 抉 擇  14

              而 激 勵 出 析 辨 真 理 之 機 會 。 因 此 ， 在 具 體 個 案 中 應 如 何 審  15

              查 、 檢 視 言 論 或 行 為 是 否 構 成 誹 謗 罪 之 要 件 時 ， 中 立 法 院  16

              自 應 以 宏 觀 角 度 來 就 全 文 論 點 觀 察 分 析 ， 不 宜 拘 泥 片 斷 文  17

              句 而 作 為 建 構 誹 謗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方 法 ， 諸 如 ： 誹 謗 時 間 、  18

              場 所 、 與 對 談 人 間 關 係 、 對 話 語 句 口 吻 、 對 話 反 應 、 所 造  19

              成 被 害 人 法 益 侵 害 之 輕 重 等 因 素 綜 合 判 斷 ， 是 否 足 以 建 構  20

  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誹 謗 罪 之 各 個 主 、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 21

              。  22

        （ 三 ） 被 告 辯 稱 其 發 表 如 附 表 所 示 之 文 字 的 目 的 係 在 抒 發 心 情 等  23

              語 。 而 於 被 告 發 表 上 開 文 字 之 前 ， 確 有 發 生 被 告 之 子 即 許  24

              國 祥 與 施 雅 涵 離 婚 之 事 ， 在 協 議 離 婚 之 過 程 中 ， 雙 方 就 財  25

              物 、 護 照 、 保 單 、 飾 品 等 均 逐 一 點 交 並 簽 立 證 明 書 ， 就  26

              107 年 11月 份 當 期 到 期 之 保 單 、 信 用 卡 保 費 分 期 部 分 ， 亦  27

              精 確 計 算 分 攤 保 費 後 均 分 繳 納 ， 並 限 作 為 繳 納 保 費 使 用 後  28

              簽 名 為 證 ， 且 2 人 間 原 係 約 定 施 雅 涵 不 需 負 擔 小 孩 之 扶 養  29

              費 ， 由 許 國 祥 負 擔 小 孩 全 部 之 扶 養 費 及 教 育 費 用 ； 又 財 物  30

              點 交 證 明 書 上 女 方 法 定 代 理 立 書 人 為 告 訴 人 施 敏 良 ； 林 碧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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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芬 有 向 被 告 提 及 要 被 告 承 諾 不 再 要 求 任 何 小 孩 扶 養 費 ； 被  01

              告 亦 有 向 施 雅 涵 提 到 自 己 的 事 自 己 決 定 ， 不 要 再 推 父 母 出  02

              來 等 語 ， 有 被 告 與 施 雅 涵 間 的 FACE BOOK 訊 息 對 話 擷 圖 、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與 林 碧 芬 間 之 LINE對 話 擷 圖 、 許 國 祥 與 施 雅 涵 間 之 財  04

              物 點 交 證 明 書 、 收 據 暨 保 費 分 攤 繳 納 聲 明 書 、 離 婚 協 議 書  05

              等 在 卷 可 佐 （ 見 偵 卷 第 37至 47、 61、 65、 71頁 ） 。 上 情 可  06

              認 許 國 祥 與 施 雅 涵 離 婚 之 時 ， 就 離 婚 協 議 之 事 項 除 雙 方 當  07

              事 人 外 ， 被 告 與 施 敏 良 、 林 碧 芬 均 有 參 與 其 中 ， 且 確 有 約  08

              定 該 2 人 之 子 監 護 權 歸 男 方 所 有 、 點 交 雙 方 財 物 及 保 單 、  09

              並 清 算 施 雅 涵 為 2 人 之 子 投 保 之 保 單 等 之 事 實 發 生 。 雖 每  10

              個 人 對 於 該 具 體 事 實 之 想 法 與 觀 感 可 能 不 盡 相 同 ， 解 讀 同  11

              一 事 件 之 方 式 及 用 語 亦 可 能 不 一 致 ， 然 被 告 確 係 針 對 其 自  12

              身 經 歷 之 事 件 ， 以 其 主 觀 之 想 法 發 表 其 內 心 之 感 受 與 評 論  13

              ， 即 其 根 據 此 一 親 身 經 歷 之 事 件 ， 直 接 針 對 上 開 具 體 事 件  14

              定 性 並 為 其 感 受 之 意 見 表 達 及 評 價 ， 再 形 諸 於 文 字 表 達 ，  15

              而 非 係 針 對 上 開 具 體 事 件 而 為 具 體 事 實 之 陳 述 。 亦 即 ， 對  16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而 言 ， 被 告 係 就 施 雅 涵 與 許 國 祥 因 離 婚 衍 生 出 之 事 件  17

              所 為 之 意 見 表 達 ， 而 如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依 其 個 人 價 值 判 斷 ，  18

              針 對 特 定 事 項 ， 並 未 具 體 指 涉 特 定 人 、 事 ， 而 提 出 如 附 表  19

              所 示 之 主 觀 意 見 或 評 論 ， 縱 使 批 評 內 容 足 令 施 雅 涵 、 施 敏  20

              良 、 林 碧 芬 感 到 不 快 ， 然 因 意 見 既 為 行 為 人 主 觀 之 價 值 判  21

              斷 ， 因 無 所 謂 真 實 與 否 ， 並 不 在 誹 謗 罪 之 處 罰 範 圍 ， 是 自  22

              難 認 被 告 所 發 表 如 附 表 之 文 字 ， 該 當 於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2  23

              項 加 重 誹 謗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。  24

        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依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， 既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 25

            之 積 極 證 明 ， 而 使 本 院 達 到 不 致 有 所 懷 疑 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 26

            之 程 度 ， 依 法 自 應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。  27

        七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1 條 第 1 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8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莊 佳 瑋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李 莉 玲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9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六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吳 永 梁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張 琇 涵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范 馨 元  0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3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4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05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06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7

       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對 於 判 決 如 有 不 服 具 備 理 由 請 求 檢 察 官 上 訴 者 ，  08

        其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係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本 之 日 期 為 準 。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19  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許 原 嘉  11

        附 表 ：  12
           13
         編號 時間（民國）      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15
         一  107 年 12 月 29 日 「有這種父母教女兒拋棄自己的小孩，  16
             晚上 8 時許       去找尋自己的享樂。世間難過～」「一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女人生了小孩，不教不養，還搶走小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孩的保險教�費。請問她還是一個媽媽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嗎？」「人生如果沒有倫常，講再多的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麗言詞也沒用。你們一家人遲早被唾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棄～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23
         二  108 年 1 月 10 日 「天底下有父母教女兒拋棄小孩，不聞  24
             上午 11 時 13 分許 不問不教養。奪取小孩的教�扶養費。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理難容啊～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26
           27
         三  108 年 1 月 19 日 「現在年輕人不知想什麼～生了小孩不  28
             下午 5 時 24 分許 教不養說不要就丟棄馬上離婚。請問妳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何要生他～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30
           31

６


